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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23万元；私营企业13户，注册资金2 777万元。县委统战部牵头举办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法律知

识培训班，每半年举办1次非公有制经济恳谈会，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党建组织工作。先后成

立工商联党支部、工会、妇女代表小组。发展党员13名，入党积极分子2名，工会会员83名，妇女

代表小组会员26名。

第七节　纪检　监察

一、机构

中共乡城县工委检查委员会成立于1958年7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瘫痪。1978年，原县委监

委更名为县委纪委，正式恢复中共乡城县委纪委工作。1984年3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乡城县第四次

代表大会精神，中共乡城县委纪委升格为中共乡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8年，成立乡城县行政监

察局。1993年，县纪委和监察局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内设办公室、纪

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纠风执法室、信访室、宣教室。2005年，有行政编制15名，其中县级单列

编制1名，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2名。1991年～2005年，县纪委历任书记为耿曲、铁色丹巴、

杨学康、谭智泉；副书记为俄木、洛绒所西、柳保藏珠、小桑登、沙达太、谢均、阿布仁巴、七根

彭措、徐荣祥。监察局历任局长为小桑登、沙达太、谢均、阿布仁巴、七根彭措；副局长有王云

洁、阿布仁巴、谢均、洛绒次称、代洪康、高茂云。

二、查办案件及监督工作

1991年～2005年，乡城县纪委重点查办了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

和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15年来，共收到信访、举报91件，立案查处违纪违规案件22起，处分

违纪人员30人，挽回经济损失50万元。

1992年，对各单位执行财经纪律、公车私用等情况进行调查。1993年，对全县企事业单位、

中小学不合理收费问题进行专项清理。1994年，对县财政等12个设立和管理各类预算外专项资金的

单位进行检查。1996年，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县财务进行较彻底的清理检查，清理出预算外资金209

万余元。1997年，联合相关部门对在城镇修建私房的225户县级机关干部、职工进行翔实的专项清

理，追缴超占面积补交金额96 010元。1998年，对已宣布取消的收费、基金、罚款项目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规范了中小学收费标准。2002年，会同相关部门对乡（城）

得（荣）公路乡城段15个合同段工程开展执法大检查，共审查项目571项，保留563项，取消8项。

2003年，协同药监、卫生等部门对全县所有医疗机构进行专项清理检查，取缔了3家不具备药品经

营权的经营户。2004年，由纪检监察机关负责，联合工商、税务等单位，建立《个体户缴费明白

册》，登记涉及收费的11个部门390项收费，并向全县400余户个体经营户免费发放了《个体户缴费

明白册》。2005年，全面开展“三项清理”（清理干部违规购房、清理干部不良贷款、清理干部拖

欠个体工商户的费用）工作，制定《乡城县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试行）》，通过招投标确定三家公

司为乡城县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企业。对县中学和城区小学教师的考调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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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督。

三、行政监察工作

1996年，对全县机关单位的预算外资金进行检查，共清理出预算外资金209万元，提出整改意

见。对供电部门执行电价情况进行专项清理，对城区供电所擅自提高电价超收的1.7万余元收缴交

财政入库，提出电价收费意见。

1997年，对县级机关财务进行检查，清理出预算外资金、拖欠缴纳税金、罚款收入等37.6万余

元，其中：公款私借1万余元。同年，对全县新建或扩建的县医院工程、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供

排水管道延伸工程、卫生院（所）工程等总投资874万元的建设工程进行招投标。

1998年，开展了《行政监察法》知识竞赛活动，参赛人数达195人，其中：区科级干部32人、

县级干部11人。同年，开展了以治理公路“三乱”和中小学乱收费、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为主要

内容的专项治理工作。

1999年，成立纠正医药购销不正之风领导小组，对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清理检查。开展粮食流

通体制改革执法大检查。对全县12项建设工程进行招投标，发包方和承包方均签订“工程承包”和

“工程廉政”双合同，对当年竣工的7项工程进行验收。加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执法监察，加大林

业执法力度和“天保”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户储存，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2000年，对全县农牧民负担及“三项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全县3 402户农户中建立

农牧民负担监督卡，150户农牧民实行负担记账户制度。12个乡（镇）建立提留统筹预决算制度。

2001年，推行财政制度改革，在17个行政事业单位中进行会计委派制，在全县12个乡（镇）成

立了“乡（镇）财会核算中心”。对农网改造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执法监察，在7个乡14个

行政村和400余户农户中进行退耕还林政策落实情况抽样调查。

2002年，对全县各医疗机构进行专项清理检查，清理并销毁价值400元的假劣和过期药品。实

行重大工程的标底封闭式编制。组成专门工作组，对城郊的4个村和县城机关干部私房占地情况进

行土地执法监察，查处未经批准私自建房2家，占地377.5平方米，超面积建房20户，超占地面积

达4 113平方米，其中：耕地2 646平方米，非耕地1 467平方米。对全县各部门的审批项目进行了审

查，共审查项目571项，审查结果保留563项，取消8项。

2003年，清理银行账户总数150户，撤销违规账户67户，计划纳入部门预算改革67个，实际实

施改革29个，占43%。先后3次协同县药监、卫生等部门对全县所有医疗机构进行专项清理检查。

共清理烧毁过期失效药品32个品种，价值9 362.60元，未标明有效期的药品598个品种，价值36.16

万元。对原查封的河北宏宝有限责任公司的192盒价值750元的盐酸利多卡因进行销毁处理。同时，

依照有关规定取缔3户不具备药品经营权的经营户。对教育收费情况执行专项检查，严格执行教育

收费“一费制”，减轻学生负担金额达12万元。在县药监局、工商局等14个部门进行了民主行风评

议，参与民主行风评议的基层站（所）达40个，参评人数达210人。

2004年，对违规用地进行清理整顿，配合城市建设规划实施，严肃处理2起违规用地的行为。

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全县12个乡（镇）粮食直补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

点对“送电下乡”、“城网改造”、“教育十年行动计划”等在建项目的国债资金管理和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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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建设程序和建设工程“四项制度”等工程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县级机关部分干

部占用农民建房木材指标情况进行查处。经调查，全县有350立方米的木材指标倒流回县级机关部

分干部手中，纪检监察机关对相关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对责任人处以每立方米100元的罚款。

2005年，对全县干部违规购房进行全面清理。全县共有137户参加了房改，其中：县级干部

44户、区科级干部和一般干部93户。截至8月31日，全县共清理出县级干部多头占房3处，总面积

459.03平方米，收到应缴全额购房款13万元，区科级干部多头占房4处，均作退房处理；清退各种

补助房款资金3.6万元；超面积的均作补交房款处理。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家公职人员拖欠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进行清收，收回国家公职人员拖欠或为他人担保拖欠金融机构贷款14.3万元。组

织相关部门对干部职工预借款久拖不结和拖欠个体油料费、接待费进行了清理。全县干部职工拖

欠公款达299万元，集中清理收回80余万元，未结清部分责成县财政局直接从所涉及的干部职工工

资中扣减。县级机关部门拖欠油料费、接待费71万元，截至同年11月，催还油料费、接待费5万余

元。会同国资办等相关部门对县乡企局第二招待所、人大办小车等9个部门价值95.1万元国有资产

转让进行全过程监督，严格转让程序，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对县政府办、人大办、政协办、农牧

局、林业局等10多个单位集中采购价值80余万元的办公设备、公益设施、消防器材等进行全程监

督。

第八节　政法委

一、机构与职能

1983年11月，成立中共乡城县委政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90年12月，按照乡委发〔1990〕

36号文件精神，调整充实了乡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1991年6月，按照乡委发〔1991〕

13号文件精神成立乡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1997年，本着“以事为中心”和“一人一职”

合理设置职位、运行高效、有序的原则，制定并报县委批转了《中共乡城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设行政编制5人，其中：领导职数3人，股级职数2人。1999年，

制定了《中共乡城县委政法委员会机关国家公务员设置方案》。中共乡城县委政法委员会和乡城县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并设置了3个职能室，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

室、政法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室）、政法委员会执法监察督办办公室（政工科）。2002年，增编1

名工勤人员。

县政法委主要职责：研究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对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作出总结部署，组织实施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各部门、各单位落实

综合治理措施。

1991年～2005年，县政法委历任书记为罗志刚、侯安康、张天才、杨建安、甲么；副书记为江

华楷、降佐丹巴、吴苏多吉、罗文良、布绕彭措。综治委历任主任为罗志刚、杨建安、甲么；副主

任为青珠、次村、央京、荀立学、杨登、易凡、格绒、谢映平、柳保占珠、杨学康、李凡、杨克

芳、吴苏铁比、熊朝军、张青康、降佐丹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为江华楷、格绒


